
計畫編號： （由本部填列）

附件一

文化部一百一十年度

時尚跨界活動補助案

（請填寫申請計畫名稱、不可空白）

計畫書

申請單位：

申請項目：□國外時裝週展演
□國際性商業展覽  
□國內時尚活動

申請日期：

行政院公報 第 026 卷 第 207 期  20201030  教育科技文化篇 

 

  



單位全銜章
單位負責人章

單位基本資料表

計畫名稱

申請單位

（名 稱）

（收件地址） 統編

電話 傳真

負 責 人 身分證字號

資 本 額      
108年及109年

營業額

員工人數 營業項目

類   別 □公司 □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  □獨資事業 □合夥事業 □商業組織

計畫主持人 手機 e-ma i l

聯 絡 人 手機 e-ma i l

計畫執行期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

計 畫 總 經 費 ：

元
申請補助：      元 自籌款：       元

本計畫是否申請或已獲其他機關（單位）經費補助：

□否     □是 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新臺幣      元

計畫摘要

（500字以內，請條列式、簡要說明本計畫主要執行內容，包含執行時間、活動

地點、活動內容概要/合作對象及預期成果、計畫亮點、達成效益等）

一、茲聲明申請書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

二、茲聲明申請者未有前案逾期未結。

三、無重複申請其他單位補助項目，若經查知即撤銷本補助案件，追回補助款。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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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內容(以下各項目均為必填項目，請勿空白)

一、 計畫目標（辦理本計畫/活動所想要達成之目的）

二、 活動辦理時間及地點、執行團隊

( 請說明本計畫活動時間及地點與執行團隊)

三、 工作項目與執行內容說明

( 請條列說明本計畫各項工作及執行方式。如辦理動態展演、辦理靜態佈

展、製作行銷推廣冊等，並詳細說明各項工作執行方式與內容)。

四、 預定執行進度與查核點說明(灰字為填寫範例，請依實際辦理情形填寫)

( 一)預定執行進度(甘特圖)     

年度 110年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作品設計與製作
(1)

2.拍攝型錄
(2)

3.宣傳品設計
(3)

4.宣傳品製作
(4)

5.行銷宣傳活動
(5)

6.辦理時尚活動
(6)

累計進度% 20 30 50 60 80 100

( 二)查核點概述

序號 日期 查核點概述

( 1) 110年 2月 20日 完成展演作品設計與製作共○套。

( 2) 110年 3月 31日 完成展演作品型錄拍攝共○式。

( 3) 110年 3月 31日 完成宣傳品設計共○式。

( 4) 110年 4月 10日 完成宣傳品製作。

( 5) 110年 5月 31日 完成活動行銷宣傳共○則。

( 6) 110年 6月 20日 完成辦理時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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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亮點與特色

( 請說明計畫亮點、獨特性以及行銷、廣宣等相關配套措施)

六、 預期效益

( 一)  質化效益

（請說明本計畫可達成之質化效益，由各工作執行結果，達成之相關效益

或成果，如國際知名度/競爭力、品牌形象、媒體、買主關係等相關效

益）

(二)  經濟效益

（請說明本計畫執行計畫後，預期可創造出之經濟效益）

範例：國際接單：於國際展會現場接單及後續接單金額

品牌營收：因辦理本計畫，增加品牌銷售或商機

產值：因銷售提升，帶動公司生產數量/金額增加

產業鏈帶動效益：藉由品牌銷售規模擴大，進而帶動相關(上下

游) 產業鏈( 如布料、輔料、生產等配合廠銷售增加)

經濟效益說明

項目 金額（元） 說  明

(寫效益項目) (估算金額) ( 前欄金額之估算方式說明)

小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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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單位簡介

一、 品牌簡介

( 品牌理念、定位、產品特色、獲獎紀錄、重要發展歷程等)

二、 營運狀況

( 銷售狀況、營運策略、行銷手法與通路據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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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人力

一、申請單位投入人力

序號 姓名 職稱 最高學歷 主要經歷 本計畫擔任職務

1

2

3

4

5

二、合作單位（如無則免填）

序號 產業別 單位名稱 單位簡介( 100字以內) 計畫合作內容
合作意向書

( 請打V)

1 □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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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費預算

一、支用經費需求及其計算標準：含工作計畫及工作項目之各項經費配置，請詳列

單價、數量（或人次）及金額，並於經費表中確切註明擬以本部補助款支用項

目，惟本計畫不補助屬資本門之機械設備費、行政管理費、人事費、等屬產業

基本營運之經費。預算細目填寫需依照查核內容編列如下：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小計

分攤金額

補助款 自籌款

小計

補助比例（自籌款總金額不得低於總經費50%） ％ ％

總計

二、其他補助經費來源：（無則免填）

補助單位：    (  政府機關  )         

補助項目 補助經費

合計

（表格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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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全銜章

單位負責人章

附件二

來源與屬性切結書

立書人 （申 請 者 名 稱），茲切結保證本事業申請 「一百一十年度

時尚跨界活動補助案」之「（計 畫 名 稱）」中，所使用之設計／作品

／服務內容，均不侵害第三人之任何權利（包括但不限於所有權、專利權、

著作權、商標權、營業秘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或／及其他第三人之權利）

或係已取得授權得合法使用，且確保申請時所提供之相關佐證資料為真及

本切結書後附樣態表之來源與屬性無誤，特立此書以資擔保，如有不實，

願負一切法律上之責任。

此致

文化部

申請單位：

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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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計畫名稱）」使用之設計／作品／服務來源與屬性一覽表

編號 設計／作品／服務名稱或內容 來源 屬性 備註

填表說明：

本申請案內所使用之設計／作品／服務的內容，除了應係合法取得使用權外，尚

需填入並說明究屬下列何種來源及屬性，以利評審委員會議參考：

一、來源：本人或他人

二、屬性：　　　　　　　　　　　　　　

A：（一年內）原創且首次使用　　　

B：（一年內）原創但係再次使用

C：舊作創新且首次使用

D：舊作創新且係再次使用

E：舊作直接再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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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同意書

茲授權文化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管理及處理
本人之資料，文化部基於特定目的得儲存、建檔、轉介、運用及處理本人所提供
之各項資料。特此同意如上。
此致

文化部

□我已閱讀並接受「授權文化部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說明」。

立同意書人：               （請親筆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授權文化部蒐集使用個人資料說明

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並保障當事人之權利，謹此向您說明本部將如何處理所蒐集到的個

人資料：

一、同意本部蒐集、處理及利用您個人資料，所蒐集個人資料之類別不限本部「一百一十年度

時尚跨界活動補助案」申請表內所列。

二、同意本部基於行政管理及業務之相關目的所需，以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確認身分，與您聯絡，

並於申請期間及執行結束後得繼續處理及利用您個人資料。

三、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就其個人資料向本部行使下列權利：

      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請求刪除。但如係基於行政管理及業務等相關目的所必需，或其他法令有所規範者，本部得

      拒絕之。

四、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所定之權利，但因提供資料

不足或有其他冒用、盜用、不實之情形，可能不能獲得補助資格或影響您受領補助之權益。

五、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本部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進行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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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合作意向書

      (  單位名稱  )                  甲方 (註：本計畫執行單位)

立合約書人

      (  單位名稱  )                  乙方

本合作意向書為表達雙方共同合作之意願，乙方願提供擁有之商品或服

務，與甲方共同辦理時尚跨界活動。本合作意向書自完成簽訂之日起生

效，至雙方協議終止時失其效力。

本合作意向書 1式 2份，由雙方各執 1份以資為憑。

立合作意向書人

甲方：                          乙方：

代表人：                        代表人：

地址：                            地址：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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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全銜章

單位負責人章

附件五

授權書

立書人  ○○○  因獲得「文化部一百一十年度時尚跨界活動補助作業

要點」補助，爰授權 文化部 就獲補助之成果報告或作品發表（含照片、

 影像、紀錄片等）、計畫腳本、文字紀錄、書籍及影音資料等著作，各

項作品紀錄，應同意授權文化部不限時間、地域、次數、方式之非營利

目的利用，運用於各項教育推廣、書籍出版、媒體宣傳、網路行銷、公

開播放等活動；且同意不對文化部行使著作人格權。

  

此致

文化部

立書人即著作財產權人：○○○

代表人：(自然人免填)

身分證字號：(法人免填)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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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全銜章

單位負責人章

附件六

智慧財產權切結書

立書人 （申請單位名稱），茲以 （計畫名稱）  

申請文化部「一百一十年度時尚跨界活動補助案」內容切結如下：

1、 立書人擔保展出內容絕無任何違反專利權、著作權法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

定，若有涉及侵害他人專利權、著作權法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事，立書人願負

一切法律責任並解決之。貴部得以廢止補助，並將貴部已核撥之款項全數繳回，

特此聲明。

2、 本切結書內容，如有虛偽不實之情事，致使他人遭受損害，立書人願負完全責任。

此    致    文 化 部

    立切結書人（簽章）：

    統一編號（身分證字號）：

    地    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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